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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8  证券简称：ST 吉化  公告编号：2003-021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并实施警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公告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

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 A 股股票恢复上市交易后至其披露恢复上市后的第一个年

度报告期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实行“警示存在

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以下简称“退市风险警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本公司历年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定期报告

及临时公告。 

本公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存在

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加强风险警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恢复上市公

告”的一系列规定和基本要求而编制的，旨在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

供有关本公司此次 A 股股票恢复上市的基本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证上[2003]48 号《关于同意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的决定》，本公司A股股票获准于 2003 年 9月 25日起恢复上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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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一、有关机构 

1、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lin Chemical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于力 

董事会秘书  ：张丽燕 

联系地址    ：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号 

邮政编码    ：132021 

联系电话    ：0432-3903651 

    传真    ：0432-3028126 

电子信箱    ：jcic@jcic.com.cn  

注册地址    ：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号 

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国际互联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2、恢复上市推荐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利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邮编：100032 

联系人：祝捷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704 



 —3— 

3、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小山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333 号瑞安广场十二楼 

邮编：200021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忠惠、李丹 

电话：021-63863333 

传真：021-63863300 

4、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王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嘉里中心北楼 30层 

邮编：100020 

经办律师：唐丽子、周宁   

电话：010-65612299 

传真：010-65610841 

5、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恢复上市时间及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经本公司申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 A股股票自 2003 年

9 月 25日起恢复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存在股票终止上

市风险的公司加强风险警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本公司A股股票恢复

上市后将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恢复上市股票种类：A股股票 

恢复上市股票简称：*ST 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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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上市股票代码：000618 

恢复上市首日（2003 年 9月 25日）的公司A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

幅限制，恢复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5%。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03 年 9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3]48

号《关于同意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其主

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国证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

施办法（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的相关规

定，经审查，同意本公司股票自 2003 年 9 月 25 日起恢复上市并实行

“警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 

四、本公司董事会关于 A股股票恢复上市措施的具体情况说明 

本公司A股股票于1996年10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因 2000年至 2002年连续三年亏损，自 2003 年 4月 30日起，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在暂停上市期间，本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

措施，实现了公司扭亏为盈，维护了广大投资者权益。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审计本公司 2003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并出

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公司主要采取了六项措施：全面推进从严管理，改善管理方式，

提升管理水平；全面加快技术改造步伐，迅速提升公司整体创利水平；

全面抓好安全生产管理，做好生产优化和节能降耗工作；全面调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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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进经营管理，进

一步提高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全面加强财务管理，优化债务结构，

严控各项费用支出。 

通过上述措施，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竞争能

力等得到了实质、有效的改善。按中国会计准则，2003 年上半年本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 888,51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4,097 万元，符合了股票

恢复上市的条件。 

2003 年下半年，本公司将牢固树立彻底扭亏为盈的责任意识、成

本意识和效益意识，在原油价格不大幅上涨和石化产品市场不出现大

的波动的情况下，争取 2003 年全年实现盈利。 

五、恢复上市推荐人意见 

以下恢复上市推荐人意见摘自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推荐书》。 

“经对吉林化工的尽职调查和与银河证券发行上市公司质量评价

体系对照，并经银河证券内核委员会审核，银河证券认为，吉林化工

因运行设备老化、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债务负担沉重，加上石

化市场低迷而连续三年亏损，经公司采取措施提高生产能力和设备质

量、调整产品结构和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加强市场营销之后，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抗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增强；公

司已逐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经营行为日趋规范，做到信息披露

充分、及时、准确；公司已在法定时间内披露了 2003 年上半年报告并

实现了盈利，显示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改善，符合恢复上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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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意见 

以下法律意见摘自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学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恢复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金杜认为，公司已具备《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

施办法（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述之恢复上市

的条件，其恢复上市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七、风险因素分析及风险提示 

1、关于关联交易方面的有关风险，公司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之

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原油、石脑油等原材料、销售石油、部分石

化产品等。原油及石油产品等方面的关联交易产生主要是根据 1998 年

6月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的通

知精神，我国境内原油、成品油实行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统购统销的体制而导致；公司生产的石化产品主

要是原料型的基础化工产品，其部分销售给控股股东所属的公司进行

深加工生产。因此，在目前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条件

下，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以及可能存在的国

家相关政策变动的风险。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影响的风险，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

向公司作出的承诺，承诺向本公司提供不低于其所属的其他公司的待

遇。根据这一承诺，加之原油的分配最终受国家计划控制，本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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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将获得生产所需的足够原油供应量。同时，公

司与控股股东均为上市公司，对于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风险的

控制，由于面对各自不同的境内、外广大投资者，均需对各自投资者

的利益负责，彼此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是按照正常商业原则达成。公司

与控股股东之间关联交易的原则、定价及交易额上限，是经过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并已获香港联交所的豁免。本公司作为石油炼化生产一体

化企业，是化工原料的生产基地，此等关联交易的存在有利于保证公

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2、关于资产负债率较高方面的风险，公司认为：由于公司在 2000

年至 2002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亏损，致使公司需要借入资金以保证

生产经营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加之本公司对无效、低效

资产的报废处理及计提减值准备，导致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随着公司实现盈利及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的陆续完工给公司带来的新的

效益增长点，公司现金流逐渐改善，公司净资产不断增加，截止 2003

年 6月 30日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公司提醒投资者，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总体水平仍然较高，公司仍然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针对上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公司将加大扭亏为盈工作力度，

提高盈利能力，并通过调整债务结构等措施，不断降低债务负担和外

债的汇率风险。同时，公司最终控股股东所属的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向本公司提供了 80亿元的人民币授信额度。公司均能按期归还银行

本息，资信状况良好。 

3、终止上市风险：如果本公司 2003 年度出现亏损，按照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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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关于执

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的补充规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A 股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3 年 9月 18 日 


